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21年度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市财政局：

根据《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市本级2021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钦市财绩〔2022〕1号）的要求，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项目绩效自评的项目是住房公积金档案服务经费。该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综合评价92.52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息系统建设已初步完成，系统建设所需的设备，如小型机、服务器、存储、网络、安全设备及配套设备，随着业务发展，每年需要根据上级要求完善业务、开发系统多元化功能，投入系统升级服务费等，保障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的线上线下开发和运行。

项目建设内容：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息系统建设已初步完成，系统建设所需的设备，如小型机、服务器、存储、网络、安全设备及配套设备需要定期维护，不断优化。住房公积金系统建设及优化主要有中心机房社保维保服务，“互联网+”信息系统维保，异地灾备服务，政府（重点）网站G01防护系统使用费，运维安全管理与审计系统服务费，电子稽核软件，政务协同办公平台使用，广西数字化政务一体化平台接入及信息共享端口。

项目建设目标：进一步完善钦州市"住房公积金互联网+"信息系统，提高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的服务成效，贯彻住建部"双贯标"以及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标准，落实"放管服"和"一事通办"改革要求。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2021年，公积金信息系统建设建设情况如下：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支付系统设备（含机房）维保服务经费99800.00元，“互联网+”信息系统维保费350000.00元，政府网站综合防护系统（网防G01）建设经费44000.00元，钦州“住房公积金互联网+”信息系统异地灾备259300.00元。公积金信息系统建设经费共使用753100.00元，达到财政预算完成率的54.18%。广西数字化政务一体化平台接入信息共享项目242000.00元，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建设经费144800.00元，因财政部门未能按时下拨额度，导致两笔费用拖延到2022年1月25日支付。协同办公平台项目因市政府办统一牵头统筹推广，该项目暂停建设。
三、项目绩效及评价情况分析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政府网站综合防护系统（网防G01）累计拦截攻击次数达到10.62万次，保障公积金官网、微信安全。钦州市“住房公积金互联网+”信息系统异地灾备，工程师巡检及维护方式：主要进行远程异地灾备巡检及维护工作均由线上远程，任务到期后，已出具处理远程异地数据及电子档案灾备巡检报告。系统设备（含机房）维保服务，建立完备的维护档案，详细记录维护过程中重要细节，清晰掌握设备运行状况，每次维护服务后对方公司工程师将相关技术进行解释和移交，本年度出现核心系统频繁卡顿、贷款业务暂存功能丢失、系统无法启动、运行双贯标程序，发现个人住房贷款借款合同信息中的购房合同编号类型相同但长度偏大问题等，通过运营商工程师后台处理，按维修时限内完成修复,在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一年服务中，网络系统及主机系统运行稳定。钦州市互联网+信息系统维保与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项目对接，主要进行了公积金的缴存业务、提取业务、信贷业务的各个细化业务功能一一实现对接，在时限内完成对接工作。

   （二）项目评价情况。市公积金管理中心高度重视项目评价工作，指定相关人员进行负责评价工作。在对方公司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安排专人负责日常监督检查、项目推进等日常使用管理。每年根据合同完成项目后，双方根据项目详细的指标进行双方核验，验收完成后形成验收报告或验收单，保证项目高质完成。

绩效评价分析(后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投入（5分）：其中决策过程2分，绩效管理3分；项目管理（20.86分）：其中资金分配4分，资金管理12.86分，组织实施4分；项目绩效（66.66分）：其中项目产出31.66分，项目效果35分。总体评分92.52分，总体评价：优秀。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绩效目标指标体系有待优化完善，项目的监控和执行有待进一步加强。应加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编写工作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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